
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場地借用管理細則  

 

110.9.28 生科系空間及公共安全委員會訂定 

110.10.05生科系系務會議通過 

110.10.21生醫理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0.11.25總務會議場地借用管理委員會審議 

110.12.15總務會議備查 

 

第一條 為使場地有效使用，以期發揮場地應有功能，爰依據國立中央大學總務會議場地

借用管理委員會設置暨管理辦法，及國立中央大學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支出要點訂

定本細則。 

第二條 管理維護單位: 生命科學系空間及公共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 

第三條 借用時間：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8:00~17:00)，提供校內、外單位租借使用，非

上班時間及國定假日皆不提供借用。 

第四條 申請對象:  

(一) 校內申請單位: 

1.以教學、研究、學校行政為優先。 

2.生命科學系系學會。 

(二) 校外申請單位: 

與本校簽有合作協議的國內登記立案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政府機關、

學校、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或公司等，均可提出申請。 

(三) 如欲借用時間衝突時，以生科系優先，其次依照送件登記者之先後順序。 

第五條 收費方式:  

(一) 場地費以小時計算，外加借用場地相同時數的清潔費，分別獨立計算。 

(二) 借用單位應於活動日開始一週前向本校繳清費用。 

(三) 場地費內含使用教室內的設備(桌上型電腦、投影機、無線麥克風、空調、

無線網路)，其他與活動相關之用品(筆電、照相器材、長條桌、立牌、桌牌、

紅龍及垃圾桶等)皆請自行準備，恕無法提供借用服務。  

第六條 收費標準及其他規定: 

教室 S5-111,112,113,及 B1-010 S5-105,106 

場地費 1000 元/小時 800 元/小時 

清潔費 200 元/小時 200 元/小時 

分級 

收費 

標準 

一、與本校簽有合作協議的國內登記立案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政府機

關、學校、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或公司等，以全額收費。 

二、本校各單位所舉辦對外收費之課程或活動，以八折計費。 

三、非生科系的課程、校內之公務教育訓練，或校內沒有收費的研討會等

活動之借用，以五折計費。 

四、生科系系學會之借用，依據借用時數需提供相同時數的服務，例如：

借用 2 間各 2 小時，系學會須派員參與本系活動服務 4 小時/人次。系

辦公室於每次活動前通知該活動的服務時數。 

備註：僅場地費分級收費，清潔費皆按借用時數全額計費不打折。 



其他 

規定 

一、非上班時間、國定假日及本校共同寒暑休日不提供借用。 

二、場佈、測試器材、彩排或事後撤場，都計算於使用時間內。 

三、借用時間衝突時，以生科系優先，其次依照送件登記者之先後順序。 

四、為學期課程排課以及教室充分之彈性運用，借用本系教室排課，需依

本校標準時段安排之課程，以 2 小時的課程為例，需為 1、2 節或 3、

4 節，排定 2、3 節及 6、7 節之課程本系可不借用。 

 

第七條 本費用皆納入本校校務基金，以為空間含設備維護及清潔之用途。  

第八條 申請流程：  

(一) 申請方式：  

1. 送件時間：週一至週五上班日。 

2. 送件地點：國立中央大學科學五館生命科學辦公室。 

3. 活動開始日之兩週前備妥場地申請表、活動企劃書及相關附件送至上

述地點提出申請。 

4. 校外單位除場地申請表、活動企劃書之外，需另附申請公文。  

(二) 審核：  

1. 本系於收到完整申請案件後三個工作天通知審核結果，申請單位如未於

前述期間內接獲審核結果之通知，請於五個工作天內來電查詢。 

2. 借用單位一經申請核定，如欲變更活動內容或時間應循申請程序辦理，

不得逕自調換或轉予他人使用。 

3. 若經發現不符，本委員會得立即停止該場地之借用，並停止受理該機關、

學校、單位或團體 6 個月（含）內之場地申請。本委員會得因場地狀況、

申請者過去使用之記錄，以及其他因素考量拒絕租借。 

(三) 繳費：  

借用單位於繳費後，應將繳費收據影本送交本委員會備查。未依期限繳交

者，取消借用資格。 

第九條 如遇天災、事變（如地震、學校所在地已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宣布颱風停班或

停課標準、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發生傳染病等時）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因配合學

校政策需要，而取消或被取消場地，退還已繳費用，且不得要求賠償。 

第十條 申請使用之單位或個人，皆不得有商業販售行為。  

第十一條 借用本場地，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委員會得要求立即停止使用，並依法處

理。  

(一) 使用事實與申請內容不符，或轉借予他人使用者。  

(二) 曾使用本校活動場地、建築、設備造成損害之黑名單者。  

(三) 參與活動之人員不遵守本校規定，有妨害正常公務推行或影響校區安全行為者。  

(四) 違反本細則者。 

第十二條 本場地全面禁煙、禁點火、禁止烹煮、禁止夜宿等。  



第十三條 本細則由生科系空間暨公共安全委員會制定，經生科系系務會議、生醫理工學院

院務會議審核、提送總務會議場地借用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總務會議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場地借用申請表 

110.9.28 生科系空間及公共安全委員會訂定 

110.10.05生科系系務會議通過 

110.10.21生醫理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0.11.25總務會議場地借用管理委員會審議 

110.12.15總務會議備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單  位 
 

申請單位 

主   管 
 

聯絡電話  手  機 
 

事   由 

□ 上課，課程名稱                                 。 

□ 研討會，會議名稱                               。 

□ 其他，事由                          。                      

借用空間 
□ 一般教室 S5-111、112、113、B010（60 人） 

□ 研討室 S5-105、106（15 人） 

借用設備 桌上型電腦、投影機、無線麥克風、空調、無線網路 

參加活動 

人    數 

 借  用 

負責人 
 

日期 起迄時間 借用時數 費用 
備註 

(排演或佈置等) 

 起：     迄：  
 

 
 

 起：     迄：    

場地費 計新台幣：   元（按定價  折） 
應繳總金額 新台幣：    元  

清潔費 計新台幣：   元 

承辦人 
 

              分機：65050 
生科系系主任  

出納組  生科系入帳之會計流水號 :       

注意事項： 

1. 遇借用時間衝突時，以生科系及先登記者為優先；一樓教室以優先安排本系學生上課

為原則，必須是依照學校排課之標準時段安排，且上課時間為 8:00~17:00 之間的課程，

始可借用。 

2.生科系系學會借用教室須遵守『約法三章』： 

(1)於活動三天前提出申請，不可臨時借用。 

(2)使用結束後需將復原各項物品、關閉各電源及鎖門，且須於點交單簽名。 

(3)禁止以非白板筆的筆塗寫白板，白板上禁用膠帶。 

 


